
商品事故通報及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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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應施檢驗商品說明會 

報告人：蕭舜庭 



大綱 

1.商品事故介紹 

2.事故通報 

3.事故處理 

4.商品安全資訊網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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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商品事故介紹 

何謂商品事故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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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發生燃燒、爆裂或燒熔，致損害消費者生命
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，或確有損害之虞。 
 

因使用商品造成人員死亡或須住院治療之傷害。 



1. 商品事故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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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濕機商品外觀正常，因電容毀損而無法啟動，
並未發生燃燒或燒熔，且維修後已交還消費者
使用 

故障? or 燒熔? 

非事故 



1. 商品事故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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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熱式電熱水器因安裝錯誤導致機器繼續加熱，
使儲水槽(在機體內部)產生蒸氣壓力導致氣爆 

氣爆=爆裂? 

事故 



報驗義務人 

2.事故通報 

誰要通報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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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製者或委託產製者 

輸入者或委託輸入者 

組裝銷售者 

修改者 

無法追查或不明，即為銷售者 

 

 



2.事故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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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際網路：商品安全資訊網 

傳真 

郵寄 

其他能正確傳遞通報資料之方式(如Email)  

如何通報? 

將獲知時間、通報時間、處理情形作、
其他相關紀錄作成書面資料備查 



2.事故通報 

哪時通報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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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個工作日內通報 

報驗義務人獲知發生事故 

必要資料 

次要資料 
15個工作日內補齊 

經本局同意，30個工作日內補齊 



2.事故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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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資料 次要資料 

商品名稱 

廠牌 

型號 

事故情形說明 

事故原因初步判斷 

已知消費者受害狀況 

商品事故危害形式 

通報者基本資料 

 

商品序號 

產地 

銷售地區 

數量 

銷售通路 

獲知事故方式 

擬訂採取之矯正措施 

其他有助於蒐集商品事
故、提醒消費者注意或
降低危害風險之資訊 



2.事故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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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未通報 

未依上揭規定辦理通報 

通報資料有虛偽不實或故意隱匿 

通報資料不明確或有疑義，經標準檢驗局
通知限期補充或釋明，無正當理由而屆期
不補充或釋明 

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
罰鍰 



3.事故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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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收到事故通報 

進行調查 

報驗義務人端訪查 

消費者端訪查 

調查報告 

矯正措施 



3.事故處理 

報驗義務人端訪查 

獲知事故情形及時間 

商品委託/產製關係 

商品產地、製造日期或批號、進口或出廠日期、數
量及相關產銷資料 

商品符合檢驗證明 

曾發生其他事故案例 

事故原因研判(得提供分析報告) 

客戶投訴回應及處理 

矯正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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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事故處理 

消費者端訪查 

商品購買時間及地點 

商品使用情形及維修紀錄史 

商品發生事故前是否有異常情況 

商品發生事故過程 

 

事故現場蒐證 

商品細部照片 

商品置放位置附近環境照片 

必要時連絡警消單位取得相關物證 

13 



3.事故處理 

14 

矯正措施 

下架 

回收/召回 

免費維(檢)修 

置換(換貨) 

退費(現金買回) 

加貼警告標示 

加強對消費者宣導 

加強對服務/安裝人員教育宣導 

修改使用說明書 

變更商品之設計/製造 

其他 



3.事故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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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揭露 

填寫商品回收/召回訊息供登載於商品安全
資訊網公告 

填寫「商品回收/召回及矯正措施實施情形
月報表」 



4.商品安全資訊網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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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通報 



4.商品安全資訊網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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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身分 

商品資訊 



4.商品安全資訊網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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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售資訊 



4.商品安全資訊網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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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情形 

受害者狀況 



4.商品安全資訊網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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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完成 
Email通知 

通報編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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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敬請指教 


